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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百亚股份”

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百亚卫生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出具了《北

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

师事务所关于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 

 

根据中国证监会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提出的补充反馈意见的

要求，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所依据的

事实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一并使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未被本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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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 NCI Tower, A12 Jianguomenwai Avenue, Beijing 10002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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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上下文无特别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中所使用的简称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任何目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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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经销收入确认。发行人以货物转移转给物流配送商为经销收入确认

时点，并配以配送商交付的运输单据为确认依据。请发行人进一步补充说明：(1)

发行人与经销商签订的《经销合同书》何时开始约定“货物实行‘车边交接’，‘车

边交接’后视为所有权上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乙方(即经销商)”，车边交接条款是否

覆盖所有经销商及整个报告期，是否存在报告期某些期间或与部分经销商未约

定“车边交接”或约定不明的情形，相关占比情况；(2)货物运输由谁投保、保费

由谁支付、保险收益人是谁；(3)结合发行人、配送商及经销商在货物运输合同

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合同相对性原理，说明货物交付配送商后货物所有权上风险

及报酬转移给经销商的合理性；(4)结合发行人产品特点及同行业可比公司采用

以经销商收到货物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情况，说明发行人采用以货物交付给配

送商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原因及合理性；(5)量化分析以货物交付给配送商作为

收入确认时点及以经销商收到货物作为收入确认时点对报告期发行人财务状况

的具体影响。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所有问题发表核查意见，请发行

人律师对问题(1)、(2)及(3)发表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与经销商签订的《经销合同书》何时开始约定“货物实行‘车边交接’，

‘车边交接’后视为所有权上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乙方(即经销商)”，车边交接条款是

否覆盖所有经销商及整个报告期，是否存在报告期某些期间或与部分经销商未

约定“车边交接”或约定不明的情形，相关占比情况 

 

(一)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提供的文件以及本所律师对公司经销合同的抽查、部分

经销商的抽查访谈，发行人自 2012 年以来，公司与经销商在经销合同中明

确了“货物实行‘车边交接’，‘车边交接’后视为所有权上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乙

方(即经销商)”的条款，该“车边交接”的条款覆盖所有经销商及整个报告期。 

 

(二)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经销合同的核查，发

行人不存在报告期某些期间或与部分经销商未约定“车边交接”或约定不明

的情形。 

 

二、货物运输由谁投保、保费由谁支付、保险收益人是谁 

 

根据发行人与配送商签署的《物流服务合同》、配送商与保险机构签署的保险合

同、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货物运输由配送商投保，保费由配送商支

付，保险受益人为投保的配送商。 

 

三、结合发行人、配送商及经销商在货物运输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合同相对

性原理，说明货物交付配送商后货物所有权上风险及报酬转移给经销商的合理

性 

 

发行人、经销商及配送商就货物运输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下： 

 

(一) 根据发行人与配送商签订的物流服务合同约定，物流配送中发生货物损失，

由配送商向公司支付相应赔偿款。 



 

5-1-6-5 

 

1. 公司委托物流配送商向经销商配送公司的货物； 

 

2. 公司货物在物流配送期间由配送商投保，并由配送商承担保险费； 

 

3. 因配送商在储存、装卸、配送等物流服务过程造成货物损失的，配送商

承担赔偿责任。 

 

(二) 经销商通过与发行人签订的《经销合同书》，享有“车边交接”后货物的所有

权。 

 

1. 发行人委托配送商向经销商配送发行人的货物； 

 

2. 发行人货物在物流配送期间由配送商投保，并由配送商承担保险费； 

 

3. 因配送商在储存、装卸、配送等物流服务过程中造成货物损失的，配送

商承担赔偿责任。 

 

(三) 根据公司销售管理制度的安排，公司应当将配送商向其支付的赔偿款再支付

给经销商。 

 

根据《经销合同书》的约定及销售管理制度的安排，若货物因物流配送原因发生

损毁、灭失，经销商确认受损货物情况后通知公司，由公司代经销商向配送商请

求赔偿，在配送商根据货物运输合同向公司支付赔偿款后，公司将收到的赔偿款

支付给经销商。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尽管按照合同相对性，经销商未与配送商签署合同，双方

不存在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根据上述安排，发行人有义务代经销商向配送

商索取赔偿款，经销商实质享有就货物损失获得赔偿的权利，体现了公司货物交

付配送商后货物所有权上的风险及报酬均已转移给经销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经销商自发行人将商品交付配送商时即享有货物所有权，

发行人不再享有与货物相关的报酬，也不再承担货物毁损或灭失风险，仅负责委

托配送商进行配送，以及协助经销商处理赔付事项；货物配送期间发生毁损或灭

失的，风险实际由货物所有权人经销商承担，经销商有权最终获得赔付。发行人

货物交付配送商后货物所有权上的风险及报酬转移给经销商，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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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关于侵权诉讼。2019 年 5 月，瑞光(上海)电气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起诉

平田更夫、富田精工及发行人侵害其技术秘密，请求停止侵害技术秘密的行为，

并赔偿经济损失；2020 年 1 月 6 日，上海瑞光撤回起诉。请发行人补充说明：

(1)涉诉生产线及相关技术秘密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的作用、相关收入及毛利占

比情况，是否属于发行人的核心生产设备，是否涉及发行人的核心技术或关键

技术；(2)上海瑞光撤回起诉的原因及合理性，未来是否存在再诉的风险或潜在

风险，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是否为上海瑞光撤诉支付

对价、做出相关承诺或存在其他利益安排；(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就该

事项对公司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做出相关承诺。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

核查意见。 

 

一、涉诉生产线及相关技术秘密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的作用、相关收入及毛利

占比情况，是否属于发行人的核心生产设备，是否涉及发行人的核心技术或关

键技术 

 

(一) 涉诉生产线生产的相关产品未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涉诉生产线包括 1 条卫生巾生产线和

2 条婴儿纸尿裤生产线，用于生产发行人的条形包系列卫生巾产品和部分系

列婴儿纸尿裤产品。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涉诉生产线相关的产品收入及毛利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涉诉生产线相关收入 15,548.79 18,467.65 15,754.65 

营业收入 114,941.46 96,116.27 81,020.57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3.53% 19.21% 19.45% 

涉诉生产线相关毛利 5,406.51 6,273.57 6,470.73 

营业毛利 52,769.43 40,497.40 37,199.95 

占营业毛利的比例 10.25% 15.49% 17.39% 

 

根据上述统计情况，本所律师认为，涉诉生产线生产的相关产品未对发行人

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涉诉生产线中，卫生巾生产设备为发

行人的非核心生产设备，婴儿纸尿裤生产设备为发行人较为重要的生产设

备。 

 

(三)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要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均

通过自主研发取得，涉诉生产线不涉及发行人的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 

 

二、上海瑞光撤回起诉的原因及合理性，未来是否存在再诉的风险或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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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是否为上海瑞光撤诉支付对价、

做出相关承诺或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一) 上海瑞光撤回起诉的原因及合理性 

 

1. 根据发行人诉讼代理人的访谈及发行人管理层的说明，上海瑞光为获取

其诉富田精工所需的与生产线设备相关证据，其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以

下简称“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庭前会议上主张，若发行人

同意由法院对涉诉生产线设备进行调查取证，上海瑞光将在法院调查取

证后撤回对发行人的诉讼。 

 

2. 在公司同意上海瑞光上述主张后，法院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对公司生产车

间及涉诉生产线进行调查取证。取证完成后，上海瑞光向法院申请撤回

对公司的起诉，法院于 2020 年 1 月 6 日裁定准许上海瑞光的撤诉申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海瑞光撤回起诉具有合理性。 

 

(二) 未来是否存在再诉的风险或潜在风险 

 

1. 未来存在再诉的风险或潜在风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

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若上海瑞光未来就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相

关法院应予受理，未来存在再诉的风险或潜在风险。 

 

2. 再诉的风险或潜在风险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诉讼代理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询证函复

函》、富田精工向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向发行人出具的

承诺、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再诉的风险或潜

在风险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理由如下： 

 

(1)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律师询证函复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购买涉诉生产线设备时，上海瑞光尚未就该等生产线设备向富田精

工提起诉讼，发行人不知晓其购买的生产线设备可能存在侵权情况。

根据《律师询证函复函》，发行人系通过合法、善意之手段购买涉诉

生产线设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终字第 10 号”公报案例、

“2015 年京知民初字第 1847 号”案件、“[2013]海民初字第 15447 号”

案件等同类型案件裁判情况，发行人自富田精工购买并使用该等设

备的行为不构成对上海瑞光商业秘密的侵犯，上海瑞光针对发行人

的赔偿主张获得法院支持的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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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拥有逾 20 条卫生

巾和纸尿裤生产线设备，发行人可以对现有的多条类似产品生产线

进行改造，作为涉诉生产线的替代设备生产同系列产品，进而维持

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 

 

同时，卫生用品生产设备的生产厂商众多，发行人与多家卫生用品

生产线设备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该等设备供应商可以生产

同类型的生产线设备，确保诉讼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3) 根据富田精工向发行人作出的书面承诺，富田精工向发行人所出售

的设备均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的情形，若因其制

造、销售的设备侵犯他人权利给发行人造成任何损害或损失，富田

精工将向发行人进行全额赔偿； 

 

(4) 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冯永林作出的书面承诺，若未来富田精工未

履行赔偿义务，实际控制人将承担发行人因本次诉讼产生的全部损

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虽然存在上海瑞光未来就同一诉讼请求再次提起

诉讼的风险，但该风险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是否为上海瑞光撤诉支付对价、

做出相关承诺或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方的资金核查情况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方不存在为上海瑞光撤诉支付对价、做出相关承诺或存在其他利益

安排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就该事项对公司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做出相关

承诺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冯永林已向发行人作出

书面承诺，若富田精工未按照承诺履行赔偿义务，冯永林将承担发行人因本次诉

讼产生的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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